

合同编号：GIEG2026HZ-XXX






[bookmark: _Toc2556]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房屋/场地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








出租方（甲方）：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


[bookmark: _Toc213997199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604]房屋/场地租赁合同
[bookmark: _Toc11472196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190]出租方（甲方）：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MA5NLT852D
通讯地址：南宁市民族大道106号C区行政综合楼321室
法定代表人：
甲方专用邮箱：nngjhzzx@163.com

[bookmark: _Toc1211852925_WPSOffice_Level1]承租方（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乙方专用邮箱：
鉴于租赁场地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唯一指定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方与乙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协商一致，就乙方直接向甲方承租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具体地址房号） 的相关事宜，达成本合同，供双方遵守执行。
注：本合同币种为人民币。
[bookmark: _Toc83568826][bookmark: _Toc24072][bookmark: _Toc1695955026]租赁场地的基本情况
本合同项下，甲方将位于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06号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商铺租赁给乙方使用，具体位置详见本合同附件一《租赁场地平面图》中标出的范围。
经双方共同确认，  间商铺计租面积共12080.31 平方米（结算按实际租赁面积计算）。
除非特别说明，本合同中所称的面积均指建筑面积。
[bookmark: _Toc365675351][bookmark: _Toc83568827][bookmark: _Toc19067]租赁期限
[bookmark: _Hlk9354294]本合同项下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装修免租期   天，即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装修期免租金（不免物业费），即从   年   月   日开始计收租金。
租赁期限内，如遇甲方承接展会需占用乙方所租场地或乙方所租场地被划入展会安检封控区内，使乙方无法正常使用的，甲方应提前 7 天（政府活动除外）通知乙方。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须无条件提供场地，甲方将按照占用或封控场地的实际天数，相应减免乙方的租金及其他相关费用。乙方在东博会期间，需根据展会需要，无条件服从场地管理。占用或封控场地的实际天数双方及时进行书面确认，作为减免乙方租金及其他相关费用的依据。
[bookmark: _Toc216][bookmark: _Toc1954910190][bookmark: _Toc83568828]租赁场地的交付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租赁场地的书面交接手续，乙方无故不按期办理交接手续超过30天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另行处置租赁场地。甲乙双方办妥租赁场地交接手续后，场地由乙方接管。
如乙方对租赁场地的适租条件有异议，应当在移交场地前通过书面形式提出。双方完成租赁场地的移交后，视为乙方确认租赁场地已符合适租条件。
[bookmark: _Toc6352]租赁场地的用途
乙方的租赁用途仅限于经营甲方许可范围内的   等合法经营，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需变更租赁用途，须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申请，甲方有权拒绝乙方提出的申请。如乙方擅自改变用途，应按本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支付一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并于3日内按照甲方要求恢复租赁用途，如逾期拒不恢复，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乙方不可在租赁场地内停放电动车或对电动车电瓶进行充电，每发现一起，乙方须向甲方缴纳违约金每次500元/辆，乙方拒绝缴纳的，甲方可以直接从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实现租赁功能所需的建设、装修、用品、设施设备等均由乙方负责投资和安装。
[bookmark: _Toc1823247877][bookmark: _Toc21804]租金、其他费用及支付方式
租金：  元/平方米/月，月租金：   元/月（日租金参照月租金÷30天核算）。租金采用先支付后使用原则，按月支付，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足额支付首期租金（人民币）： 元（即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的租金，共计 天。此后，每月的租金应于每月  号前结清。

缴费计划表（如有需要，按需填写）：
	缴费项目
	缴费时间（最迟）
	支付金额（元）
	备注

	履约保证金
	
	
	

	第一年租期每月租金
	
	
	

	第二年租期每月租金
	
	
	

	第三年租期每月租金
	
	
	

	
	
	
	

	...
	
	
	

	合计
	
	



5.2水电费：本合同租赁期限内，室内电费单价按  元/度，乙方负责安装独立计量电表，相关安装费用及材料费由乙方承担。如因条件限制导致租赁场地无法安装独立电表，电费则依据总表实际用量按现有租户租赁面积分摊，即乙方每月用电量=电表总表读数÷现有租户承租面积之和×乙方承租面积。乙方据实向甲方缴纳电费。（不含空调使用电费）；水费按    元/月收取。本月水电费应于次月缴费通知出具后的 10  日内结清。
5.3租赁区域安保、保洁等费用由乙方负责。空调使用费、新风系统电费另行商定后收取。
5.4物业服务费用：物业管理综合服务费标准为  元/平方米/月，按本合同约定的计租面积计算，每月    元。
5.5前述租金及其他费用，需汇至甲方指定唯一收款银行账户：
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账号：4505016042660000089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金湖广场支行
5.6如乙方需甲方提供本合同未约定的其他租赁（或服务）项目，应按甲方的收费标准向甲方支付相关项目的费用。
[bookmark: _Toc83568829][bookmark: _Toc13052][bookmark: _Toc882909696]履约保证金
乙方应于收到成交通知书后5日内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   整（￥   ）。本合同租赁期限内，如乙方未能及时足额支付本合同约定的费用或基于本合同所产生的其他第三方费用的（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电费、管理费、损害赔偿等合同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乙方应当支付的其他费用等），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前述费用，并通知乙方补足履约保证金，乙方须在收到甲方通知后  日内补足履约保证金数额。履约保证金不足以扣除前述费用的，不足部分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且乙方还应承担当期欠付款项总额  5%的违约金。
租赁期限届满后，如乙方欠付费用未支付，履约保证金则优先用于抵扣乙方欠付的租金、物业费、水电费和其它应付费用。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的30个工作日内，乙方先向甲方书面提出履约保证金返还的申请，甲方审批同意后则将乙方缴纳的剩余履约保证金（如有）全部无息返还给乙方。
乙方已办妥以该租赁场地为注册地址或营业地址的工商注销或变更手续（以提供企业地址变更通知书或新营业执照为核准依据）。
乙方已将租赁场地及附属设施设备物完好、整洁地交还给甲方（以提交房屋/场地移交表为核准依据）。
乙方已缴清租金及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并且履行完毕本合同项下其他义务，经甲方确认乙方对其不再构成可能的经济责任。
[bookmark: _Toc83568831][bookmark: _Toc16851][bookmark: _Toc2098743549]租赁场地的维修及维护
甲方负责维修的范围及费用负担：租赁场地内的中央空调系统、消防系统的维修，强电、弱电系统接驳点以外设备设施的维修以及国家规定强制性检测费用。
乙方负责维修的范围及费用负担：甲方提供的强电、弱电系统接驳点以内的乙方设备设施、甲方已交付乙方使用的设备设施及照明等。
因乙方装修、改扩建、日常经营使用不当或乙方所导致的其他原因致使场地设施设备出现损坏或发生故障的，由乙方负责修复并承担全部费用。
[bookmark: _Toc75036169][bookmark: _Toc1174442712][bookmark: _Toc14764]租赁场地的装饰装修
乙方需按照场地的用途标准进行装饰装修，所需配备的相应附属设施设备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负责安装计量电表以计量因装饰装修租赁场地所产生的能耗，相关安装及材料费用由乙方承担。如因条件限制导致租赁场地无法安装独立电表，则电费依据总表实际用量按现有租户租赁面积分摊，即乙方每月用电量=电表总表读数÷现有租户承租面积之和×乙方承租面积。
租赁期限内乙方另有装饰装修的，不再另外设置装饰装修期。
乙方因装饰装修与第三方产生的任何争议、纠纷与甲方无关，若因乙方装饰装修与第三方产生纠纷导致甲方被追究责任的，甲方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乙方进行追偿，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乙方进行装饰装修前，需向甲方提出装饰装修申请，经由甲方同意且不破坏原建筑结构的情况下，乙方可施工。如本合同解除或租赁期满后乙方不再续租，甲方对乙方的装饰装修成果不作任何补偿。
乙方向甲方提交的装修申请，应包括下列材料（材料需加盖乙方公章及设计施工单位公章）：
[bookmark: _Toc1752709926_WPSOffice_Level1]装饰装修申请（含场地负责人和施工负责人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762540383_WPSOffice_Level1]装饰装修设计方案及图纸；
[bookmark: _Toc1981295432_WPSOffice_Level1]装饰装修施工材料清单；
[bookmark: _Toc750895242_WPSOffice_Level1]装饰装修设计和施工企业及人员的资质材料、施工合同等；
[bookmark: _Toc1682422522_WPSOffice_Level1]甲方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乙方必须负责办理租赁场地的装饰装修、施工、验收等有关手续及承担其发生的各种费用。装饰装修标准及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有关消防、安全、卫生、环保等有关规定的验收合格标准。 
乙方对租赁场地进行装饰装修时，禁止下列行为，如违反本条定情形之一的按本合同违约责任条款承担赔偿责任：
拆除或部分拆除具有承重作用的基础、墙体、柱、梁、楼板等构件；
拆改燃气管道或租赁物共用部位；
除消防部门另有要求外，乙方在装饰装修工程中以及租赁期内遮挡、移动、拆除、破坏原安装到位的广播、水喷淋、感烟感温探头等消防设施；
由乙方安装的给水、排水、通风空调、排烟、油污、语音、数据、网络等强弱电设备设施，没有接入甲方已预留的主干管井和线路，私自改变路由；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或其他危及场地使用安全的行为。
乙方对装饰装修活动负有全部的安全管理义务，是装饰装修工程安全管理的责任人。因乙方装饰装修行为发生安全事故的，乙方须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赔偿的全部责任。
因乙方装饰装修产生的垃圾由乙方负责清运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费用由乙方承担。
租赁期内，场地外围所有广告位的使用权归甲方所有，如乙方需要使用，需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含广告效果图、装饰材料等），得到甲方同意后，方可在租赁场地门前及门前租赁物外墙悬挂招牌。部分广告点位如须租赁使用，则须另行签订广告点位租赁合同。
租赁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时，租赁场地的装饰装修、改善增设他物的处理：已形成附和的装饰物、增设物（包括但不限于入墙、入地固定装修及移动后会破坏整体使用）外，乙方需按甲方要求，在5个工作日内（双方另有约定除外）恢复租赁场地原貌，将完整干净的场地交回甲方，恢复费用由乙方承担。超过规定时间或未达到甲方要求交回场地的，甲方有权继续按租赁费用标准的 1.5 倍计收乙方场地占用费，直至场地达到移交条件为止。所有乙方的未形成添附的装饰装修物可由乙方在租赁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撤除清场，逾期未撤除视为乙方放弃，甲方有权做无主物处理。已形成添附的部分无条件归甲方所有。
[bookmark: _Toc19827][bookmark: _Toc1336461007][bookmark: _Toc75036170]甲方的权利、义务
甲方向乙方提供场地使用、消防许可证等相关文件，在整个租赁期限内资产使用权清晰无纠纷，确保乙方可以正常顺利使用场地。
如遇非乙方的原因和责任，而是租赁场地自身出现结构安全问题而需大修时，甲方有义务联系施工方或供应商承担保修责任。为确保乙方及维修施工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要求乙方在维修期间暂停使用并自行搬出租赁场地内的财物，但甲方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因施工停业导致甲方无法正常使用租赁场地的，按施工天数相应扣减乙方的租金及其他相关费用。
甲方因维修养护与租赁场地共用的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而需要停水、停电、停止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且事先已告知乙方或其聘用人员的，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无须因此承担补偿或赔偿责任。
乙方延迟缴纳因租赁场地所产生的任何费用达到10个工作日，甲方有权对乙方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暂停免费服务、断水、断电、锁闭租赁场地出入口、限制乙方搬走场地内物品等），由此导致的损失和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甲方有权对乙方使用的场地进行安全检查，乙方应予以配合。对于违反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甲方有权制止。
除遇不可抗力及正常的检修外，甲方应保持租赁场地公共设备设施正常运行。
如发生意外事故或紧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火灾、漏水、设备设施的严重损坏、盗窃、抢劫或有逃犯等）危及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或影响租赁场地整体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运作的情况，甲方有权未经乙方同意而采取紧急避险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破门进入租赁区域排除险情、切断电力等），事后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及时到达现场。如该紧急措施有利于保护乙方人员及财产的安全，则因采取该措施所造成门窗及锁具等设施的修复费用或乙方的其他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其他损失，视受益情况和过错责任等按法律规定分担。为了更好地遵守本条，乙方应将租赁场地内的安全系统设置及其性能等信息于安装使用后三日内告知甲方。
[bookmark: _GoBack]     9.8 租赁期内，乙方每年向甲方免费提供6场次场地使用权；中国—东盟博览会及东博会系列展会活动期间除外，不纳入免费场次范围。免费场地仅免收场地基础使用费，活动所产生的水电、保洁、搭建、安保、设备租赁等其他全部费用，均由甲方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1368680676][bookmark: _Toc75036171][bookmark: _Toc9944]乙方的权利、义务
乙方有权在租赁期间按照本合同约定的用途合法使用租赁场地，自主使用、自负盈亏，乙方的合法行为不受甲方的干预。乙方租赁场地过程中与第三方发生的任何民事、刑事纠纷，由乙方负责解决。
场地内的日常卫生、安全等运营维护、秩序维护工作由乙方负责，甲方有权监督、指导及要求整改。
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租金及其他费用。
在乙方租赁场地内发生非由于甲方疏忽或失职引起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事件，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乙方应严格执行有关安全规范及消防条例。乙方在租赁期内的一切活动，均应遵守本合同的约定以及与甲方所制订的相关规范、制度。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合同的约定，乙方对租赁场地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均负有安全保障和管理的义务，乙方是租场场地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安全保障和管理的责任人。
租赁期间，乙方应在甲方现有的设备配备下规范安全节约用电，乙方对租赁场地所安装、使用的全部电气线路、设施设备承担全部安全责任。
乙方及其人员应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及其他消防法律、法规、政策。学习掌握并认真履行双方签订的有关场地维修维护、装饰装修、使用安全等方面的约定条款。认真学习消防部门和甲方发放的各类消防安全宣传资料，自觉接受消防部门和甲方的消防安全检查，并按照要求把有关消防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乙方可在甲方书面许可的区域悬挂其名称的标牌，但未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在租赁场地门外的任何公共区域悬挂任何广告招牌或海报。
在租赁场地内，乙方的代理人、雇员、被许可人在工作时间或经乙方授权所从事的行为均被视为乙方本身的行为，由乙方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前述人员给甲方造成损失的, 乙方应当负责全额赔偿给甲方。
乙方在其对外宣传中，不得宣称或令其他第三方误认为其与甲方关系属合作、合营、合伙、联营或关联企业关系。
乙方须以合理措施保护租赁场地及其设备设施完好无损及整洁（自然损耗除外），包括但不限于在暴风雨到来之前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该场地的内部不受损害。乙方须对租赁场地或其设备设施出现的毁损、租赁场地内发生的因盗窃、水灾、火灾、爆炸等事件或自然灾害或自有设备设施的损毁、以及乙方和乙方关联第三方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或其他损失负责，并赔偿甲方的损失，乙方保证甲方不需对此负任何法律责任。
非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且不论乙方是否因此获得任何利益，乙方不得将租赁场地转租、分租或调换给他人使用，不得以其他方式将租赁场地转手或与他人共同占用租赁场地。
租赁期内，乙方保证其在租赁场地内的一切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守租赁场地的规章制度，不得有下列行为：
扰乱正常秩序或干扰甲方、其他租户或使用者。
占用或阻塞租赁场地以外的任何部位。
破坏租赁场地或其主体结构、设备设施。 
在租赁场地内使用明火烹煮食物（微波炉或电咖啡壶的简单使用除外）。
在租赁场地内存放武器、弹药、硝石、液化石油气、罐装煤气、火油及其他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在租赁场地内存放活的动物、废物、垃圾及散发异味的物品（临时、少量的除外，请放置提醒告知）。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干扰防盗警报或火警警报系统的正常使用或将甲方预设以外的装置连接防盗警报或火警警报系统。
乙方或乙方人员的行为不正当地针对甲方或甲方相关人员、组织。
乙方或乙方人员在租赁场地内从事违法、犯罪或其他不适当的活动。
在租赁场地内饲养家禽、动物。
其他违法行为。
乙方应保持租赁场地内的整洁，将垃圾放置至甲方指定的地点。
乙方应自行申请并取得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业务活动所需的一切许可和批准。如乙方签署本合同时未向甲方提交工商、社团或其他登记文件（具体提交文件视乙方组织性质而定）的，乙方应于本合同租赁期开始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有关政府部门申报领取或变更营业执照、其他登记文件，并将其复印件交甲方存档，该等证件上显示的名称应与乙方的名称一致。租赁期限内，乙方应保持该等证件的有效性。如乙方未能如期取得营业执照或其他登记文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且甲方不对此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1718778515][bookmark: _Toc2154][bookmark: _Toc75036172]合同的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乙方未按约定按时足额缴纳租金或其他费用达 10 个工作日。
乙方未在约定装修期内完成装修、未能按约定时间达成营业条件的。
乙方累计所欠各项费用已达一个月租金 。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改变租赁场地用途。
因乙方原因致使租赁场地、设施、设备、器材严重损坏的。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对租赁场地进行装饰装修的。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将租赁场地转租、转借第三人的。
乙方在租赁场地进行违法违规活动的。
乙方未做好租赁场地的消防管理、安全防范工作，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
乙方使用租赁场地过程中出现违约行为，未按甲方要求或未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整改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租赁场地权属瑕疵，导致乙方不能正常使用的。
甲方迟延交付租赁场地超过1个月的。
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不承担维修维护责任或出现危及乙方及其人员人身安全的情形，致使乙方无法继续使用租赁场地的。
本合同约定或法定解除的事由发生，一方需解除本合同的，应向对方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书送达对方时本合同即行解除。本合同所载明的乙方的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专用邮箱等双方往来的沟通渠道，即为乙双方指定的文书、通知等（包括但不限于催缴函、解除合同通知书、法院一二审及执行法律文书等）的合法有效的送达地址。如乙方相关地址、联系电话及专用邮箱等发生变更的，乙方应于变更前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否则，因此导致相关文书送达不能的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
甲方通讯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06号C区行政综合楼3楼320综合管理部办公室，电话： 0771-2092268 。
乙方通讯地址：                              ，电话：      
[bookmark: _Toc1707965808][bookmark: _Toc22176][bookmark: _Toc75036173]租赁场地的转租、转让
租赁期间，乙方对租赁场地享有使用权，但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场地转租、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甲方同意乙方转租的，乙方应向次承租人披露本合同条款，次承租人违反本合同的约定的，乙方负连带责任。因次承租人违反本合同的约定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负连带责任。
乙方与次承租人约定的租赁期不得超过本合同约定的租赁期，超过部分无效；乙方与次承租人约定的转租合同条款不得与本合同的条款相冲突，不得设置甲方对次承租人的义务条款。
乙方与次承租人签订转租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须将转租合同原件一份报甲方备案。
[bookmark: _Toc7851][bookmark: _Toc75036174][bookmark: _Toc367425607]续租及租赁场地的交还
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租赁场地。在乙方于租赁期限内遵守本合同相关约定的前提下，如乙方拟续租的，应在租赁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续租申请(同等条件下甲方应优先租给乙方)，并在租赁期限届满前十日按甲方新的租赁政策签署新的租赁合同或续租合同。如乙方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提出续租申请，本合同将于租赁期限届满时终止。并且自本合同租赁期届满时，甲方有权将租赁场地出租给任何第三方。
承租人应当于租赁期限届满或本合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协商终止、到期终止或提前终止）5日内，自行承担费用将租赁场地内所有物品搬离租赁场地，并将租赁场地恢复至交付前标准状态（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后交还甲方。甲方移交乙方使用的家具、电器，如有损坏，乙方负责修复后交还甲方，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申请提前退租的，已缴纳的租金、履约保证金等相关费用可不予退还。
[bookmark: _Toc19510][bookmark: _Toc1306691724][bookmark: _Toc75036175]退出机制
[bookmark: _Toc16876][bookmark: _Toc6525]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甲方有权发函收回租赁场地，乙方应在收到函件后    日内腾退场地并交还给甲方。乙方逾期不腾退房屋的，则按照当期租金标准的  倍缴纳场地占用费，甲方还有权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乙方对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对场地进行清场等方式收回场地，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不及时搬离场地物品的，视为乙方放弃物品所有权，甲方有权做无主物自行处理或请求第三方进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对此不持异议且无权追究甲方任何经济或法律责任。
乙方不履行第2.2条约定、不配合临时搬迁场地超过  1 次的。
因乙方原因导致乙方员工或客户等第三方人员在租赁场地闹事对甲方产生不良影响的。
乙方履行合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以欺骗等方式取得租赁场地的。
14.4甲方发现乙方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乙方涉诉导致人民法院可能查封涉案场地进行财产保全的。
14.5乙方在   年  月   日内仍未完成装修、未能正常开展营业活动的，或在租赁期限届满后 15 日内不完成场地恢复及交回甲方的。
[bookmark: _Toc15134]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时足额缴纳租金或其他费用的，除应及时如数补交外，还需按所欠费用数额的日万分之五计付惩罚性违约金给甲方，截至乙方付清之日止。若乙方逾期超过30天仍不支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本条款约定承担相应的逾期支付惩罚性违约金。
除合同第15.1条所约定的情形外，因一方的违约行为致使本合同被解除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1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
如因一方违约行为导致守约方需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违约方承担仲裁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单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
[bookmark: _Toc22605][bookmark: _Toc75036176][bookmark: _Toc1400031046]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动乱、政府行为等，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甲、乙双方应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
因不可抗力导致租赁场地被损坏或部分损坏但仍能或经修复后仍能继续使用的，双方同意根据租赁场地受损坏的程度减免损坏期间的租金，直至租赁场地修复至可正常使用为止。上述情况不引起本合同租赁期的变化（双方协商一致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导致租赁场地被损毁致使租赁场地不能再行使用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乙方付清租金及其他费用，任何一方均无须因此向对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因不可抗力导致水、电、空调及相关服务不能正常供应或其他公共设备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甲方应及时维修使其恢复正常运行，但无须因此向乙方承担任何赔偿和违约责任。
因不可抗力原因，甲方对租赁场地升级改造或者政府性行为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均可提出变更或终止本合同，且互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bookmark: _Toc75036177][bookmark: _Toc343469943][bookmark: _Toc24378]送达及争议的解决
为提升甲方场地管理服务效率，确保向乙方及时有效的送达物业部各类重要通知、租金场地水电缴费单，便利乙方提交缴费凭证和核对缴费项目，杜绝恶意欠费现象，甲乙双方均指定各自专用电子邮箱对接以上缴费凭证往来工作，以示确认。以电子邮件对接缴费通知方式具备法律效应，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义务，不能按时、足额缴纳费用的，甲方将按相关法律规定及双方的约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并作为停止提供相关物业服务（如免费停车等）及核算违约金之依据。
甲方专用邮箱：nngjhzzx@163.com
乙方收件专用邮箱：                        。
甲乙双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租赁场地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事宜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bookmark: _Toc16624][bookmark: _Toc75036178][bookmark: _Toc263288865]附则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持叁份，乙方持贰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经协商可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作为本合同的补充，与本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本合同包含以下附件：
[bookmark: _Toc610423885_WPSOffice_Level1]附件一：租赁场地平面图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合同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公章）：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章）：
	乙方（公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章）：


	签订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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